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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目的 

1.1 本政策的目的是针对工作场所中的歧视、骚扰、性骚扰、工作场所欺凌和伤害明确本
集团对员工行为的期望。 

2. 范围 

2.1 JBS 澳大利亚的歧视、骚扰与欺凌政策适用于 Baybrick Pty Ltd 及其控股子公司，不
包括上市实体（本集团）及其员工（团队成员） 

3. 政策声明 

3.1 本集团不容忍并致力于确保工作场所不存在任何形式的非法歧视、骚扰、性骚扰、工
作场所欺凌、伤害和不友好的工作场所环境。 

3.2 任何违反本政策的团队成员都将受到纪律处分。  

4. 问责 

4.1 本政策将由 JBS 澳大利亚集团人才与文化团队发布和审核。 

4.2 本集团将： 

(a) 采取一切合理措施，确保工作场所不存在歧视、骚扰、性骚扰、工作场所欺凌
和伤害； 

(b) 监测工作环境，以确保员工始终遵守可接受的行为标准； 

(c) 确保管理人员以身作则，规范自己的行为； 

(d) 推广本政策；并 

(e) 根据 JBS 澳大利亚的投诉与申诉政策，及时、体贴地回应团队成员有关违反本
政策的行为的投诉。 

4.3 团队成员有责任： 

(a) 了解并遵守本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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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合理保护自己的健康和安全以及工作场所中其他人的安全； 

(c) 以负责任和专业的态度行事，符合本集团的价值观；并 

(d) 在工作场所中以礼貌和尊重的方式对待他人。 

5. 政策细节 

5.1 本集团严格禁止一切形式的非法歧视、骚扰、性骚扰、工作场所欺凌、伤害，以及置
任何人于不友好的工作场所环境中的行为。 

5.2 团队成员不得直接或间接、煽动或协助他人从事任何下列行为： 

(a) 直接或间接歧视； 

(b) 骚扰； 

(c) 性骚扰； 

(d) 工作场所欺凌； 

(e) 伤害；或 

(f) 置任何人于不友好的工作场所环境中。 

5.3 本集团敦促任何此类待遇的受害者或证人根据 JBS 澳大利亚的投诉与申诉政策提出投
诉。 

5.4 本集团鼓励个人披露本政策禁止的行为，而披露的形式应使本集团能够识别当事人并
随后联系他们（以便彻底调查该投诉）。然而，本集团认为，任何形式的披露都胜过
对这些重要事件保持沉默。 

6. 程序 

6.1 本集团可能会根据本政策不时制定和修改程序。  

6.2 这些程序并非旨在成为规定。如果本集团认为在具体情况下合理或有必要，则可以选
择偏离这些程序。 

6.3 根据本政策制定的程序须与任何适用的行业文书中的任何类似程序一并阅读。如果本
程序与适用的行业文书之间存在任何不一致，则须遵循适用的行业文书中描述的流
程。 

7. 政策的非合同地位 

7.1 本政策以及根据本政策制定的任何程序均不以任何方式纳入任何适用的行业文书中，
这些文件也不构成团队成员雇佣合同的任何部分。本集团可随时自行决定修改本政
策。 

8. 关于本政策的疑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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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 如果团队成员对本政策的实施有任何疑问，应联系上司或人力资源代表。 

9. 违反本政策 

9.1 违反本政策者将受到纪律处分，甚至被解雇。 

9.2 团队成员还必须意识到，根据相关州和联邦反歧视法，做出本政策禁止的行为是违法
的。除纪律处分外，还可以对做出这些行为的团队成员采取法律行动。 

10. 定义 

10.1 在本政策中，以下词语具有下述含义： 

(a) 属性是指受澳大利亚或新西兰现行的平等机会或反歧视法保护的任何属性，包括以
下任何属性： 

(i) 怀孕、可能怀孕或哺乳； 

(ii) 年龄； 

(iii) 种族，包括肤色、民族血统、国籍、民族或族裔出身； 

(iv) 残疾或身体功能障碍，包括疾病或损伤； 

(v) 宗教信仰或宗教活动； 

(vi) 政治信仰或活动； 

(vii) 行业活动； 

(viii) 合法的性行为； 

(ix) 感情状况； 

(x) 性取向； 

(xi) 性别、性别认同或双性身份； 

(xii) 社会出身； 

(xiii) 生育状况、家庭或照顾者的责任；以及 

(xiv) 与具有或假定具有任何上述属性的人有关联或关系。 

(b) 歧视涉及基于某一属性对某人给予不利待遇或提议对某人给予不利待遇，包括直接
歧视或间接歧视（或在澳大利亚或新西兰现行的平等机会或反歧视法中另有定
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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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直接歧视基于一个（或多个）上述属性，在某人给予或提议给予具有某一属性的人
的待遇比另一个没有该属性的人正在或会在相同或没有实质性差异的情况下受到的
待遇更为不利时发生。 

(d) 骚扰涉及基于某一属性对个人或群体做出的恐吓或羞辱行为，且该行为是在一个通
情达理的人会预料到另一个人可能会因该行为而感到羞辱或害怕的情况下做出的
（或在澳大利亚或新西兰现行的平等机会或反歧视法中另有定义）。 

骚扰可能包括以下行为： 

(i) 讲有关特定种族群体或性别的侮辱性笑话； 

(ii) 询问有关某人个人生活的侵入性问题；或者 

(iii) 对某人的社会出身做出贬损性评论或嘲讽。 

(e) 不友好的工作场所环境是指由一名团队成员或一组团队成员在本集团工作场所中的
行为造成的任何情况或环境，而在这种情况或环境下，一个通情达理的人会预料到
该行为可能会导致工作场所环境对与另一个或多个团队成员同性的人具有攻击性、
恐吓性或羞辱性，且这是因为： 

(i) 这个或这些人的性别； 

(ii) 通常可以归因于与这个或这些人同性的人的特征；或者 

(iii) 通常归因于与这个或这些人同性的人的特征。 

(f) 间接歧视基于一个（或多个）上述属性，在某人推行或提议推行某项具有以下特点
的条款时发生： 

(i) 具有某一属性的人不遵守或不能够遵守的； 

(ii) 较高比例的不具有该属性的人遵守或能够遵守的；以及 

(iii) 不合理的。 

某项条款是否合理取决于所有相关情形，包括： 

(i) 不遵守本条款的后果； 

(ii) 替代条款的成本；以及 

(iii) 推行或提议推行该条款的人的财务状况。 

推行或提议推行该条款的人未必意识到间接歧视。 

(g) 性骚扰是指： 

(i) 不受欢迎的性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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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使人感到害怕、羞辱或冒犯的性行为；以及 

(iii) 在当时的情况下令人做出合理反应的性行为， 

或澳大利亚或新西兰现行的平等机会或反歧视法中另有定义。 

性骚扰可以采取多种形式进行，可能包括（但不限于）：  

(i) 不请自来的亲吻或拥抱； 

(ii) 展示或分享色情形象材料，包括海报、图片、漫画、涂鸦或在布告栏、办公
桌或公共区域留下的信息； 

(iii) “暴露隐私部位”或做出暗示性行为的动作； 

(iv) 口头或书面的露骨性对话； 

(v) 身体接触，例如轻拍、拧捏或以性方式触摸； 

(vi) 不必要地接触不熟悉的人，例如故意触碰某人； 

(vii) 浪漫或性提议； 

(viii) 不受欢迎地谈论或影射某人的性生活或私生活； 

(ix) 性笑话；以及 

(x) 对某人外表或身体的暗示性评论。 

性骚扰不是基于相互吸引、友谊和尊重的行为。如果互动得到双方的同意、欢迎和
回应，则不是性骚扰。 

(h) 条款包括条件、要求或做法，无论是否存在书面形式。 

(i) 伤害在某人因以下行为而遭受较为不利或有害的对待时发生： 

(i) 已经或想要（诚实地）根据 JBS 澳大利亚的投诉与申诉政策提出投诉；或
者 

(ii) 以任何方式参与投诉， 

或澳大利亚或新西兰现行的平等机会或反歧视法中另有定义。 

伤害不包括因团队成员对他人提出虚假或恶意投诉而招致的任何行动。 

(j) 工作场所欺凌是针对一名员工或一群员工的重复、不合理的行为，且该行为对健康
和安全造成风险（或澳大利亚或新西兰现行的相关工作场所法律中另有定义）。
“风险”包括身体风险和心理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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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场所欺凌可能是隐秘的，也可能是公开的，可能包括（但不限于）以下行为方
式： 

(i) 带有恶意和攻击性的言语或叫喊； 

(ii) 对工作或学术表现反复进行无理批评，通常是针对琐碎或无关紧要的事情； 

(iii) 故意排斥、孤立或疏远团队成员； 

(iv) 分配具有侮辱性或贬低性的任务，或破坏某人的工作； 

(v) 散布流言蜚语或虚假和恶意的谣言，意图对他人造成伤害； 

(vi) 讽刺或嘲笑； 

(vii) 带有威胁性的动作或实际暴力； 

(viii) 对个人外表的不当评论； 

(ix) 网络骚扰，例如通过电子邮件、短信社交媒体；或者 

(x) 欺辱（例如有害或侮辱性的入会仪式）。 

工作场所欺凌不包括以合理方式实施的合理管理行为。 
 

 

 

 

 

 

 

  


